附件1
报价函

广汉市弘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关于小汉镇柳林村5宗土地回填竞价服务项目，结合本项目特点及服务工作内容，经仔细研究决定，我方（单位的名称）        服务费金额如下：

	序号
	最高限价
	报价
	费用承担对象

	1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第五十六条：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5%的佣金。
	拍卖成交价的
[bookmark: _GoBack]  ％
	□委托方

☑竞得人

□委托方
和竞得人



注：所有报价均用人民币表示，此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竞价、编制、会务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税费、利润、保险费等为完成本项目约定服务的所有费用，以及后续服务费。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日  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